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与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作为共
同承租人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我

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中

审议的公司与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作为共同承租人开展

融资租赁业务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公司作为共同承租人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是根据其生产经

营和业务发展需要确定的，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的共同

承租人日照公司具有偿付债务的能力，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

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公司作为共同承

租人开展售后回租的议案。 

— 1 — 

 



C * !'A 7iS iE X, & 751 ( LlJ * WW.knf1:1JJ 1-i ~I~ u'J ~!il 11:.ii $ ~ -f-~ ~ 1:3 LI 1 * ffli:9dl 

mBH1i~~~~75J~~*fflAffMMMfflffift4$~~-1r.•m»~*m> 

2021 ~ 3 JJ 10 S 

-2-



<*M~~~. &~Cili*ffl~ttfil~~0~~~--*~0~~ili*ffl•• 

ffiBH~~0~~~~~ffifflAHM~mffl~~§·~~~~-£»~$M) 

J!J * fb}t* ---- -----

2021 1¥- 3 A 10 El 

() 



(*~~~~' ~~«ili*ffl~fiffi~~0~~~--*~*~~ili*ffl~· 
rnsM~~*~~~~~*fflAH~Mmmm~4•~~~~•£»~*~) 

Jlj '* ~~~ ---- -----

2021 f¥ 3 fa.I 10 13 



'*~~~~. &~<ili*ffl~Wffi~~0~~~--~~0~~ili*ffl~

~B~~~0~~~~~~fflAH•BMfflm~*•~~~ka£»~*~) 

3::~~*·---~~ffi ____ ~7[;*---

2021 ~ 3 F.1 1 o B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作为共同承租人开展租赁业务事项的独立意见
	马建春



